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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的通知

发文字号 文物保发〔2021〕29号

成文日期 2021-10-12 发布日期 2021-10-26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
五”专项规划》的通知

文物保发〔2021〕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

步加强指导和引导，全面提升大遗址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我局

组织制定了《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现予印发，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国家文物局　

2021年10月12日

 

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为明确新时代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定位，做好“十四五”时期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根据《关

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形势

大遗址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做好大遗

址保护利用工作，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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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十三五”时期，我国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管理模式。大遗

址考古研究、保护管理、开放服务、队伍建设、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36家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对外开放，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多点启动，考古工作基地（站）、遗址博物馆等约束性指标

全面完成。良渚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高标准起步、高质量

推进。大遗址保护理念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仍然存在深层次问题。考古研究投入不平衡，整体基础依然薄弱；

保护利用理论研究和科技引领不够，科研成果转化滞后；大遗址空间用途管制措施尚不完善，体制

机制创新动力不足，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保护与展示利用模式相对单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一园一策”尚未全面落实，大遗址“活起来”的办法不多、活力不够，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城乡发

展建设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

段。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更好统筹保护与利

用、保护与发展的时代需求。

二、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开展大遗址考古

研究，努力提升大遗址保护利用综合能力和整体水平，充分发挥大遗址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贡献。

（二） 基本原则

——坚持国家属性。强化大遗址的核心文物资源地位，突出中央主导、央地互动、部门协调，

压实政府责任，依托大遗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考古支撑。发挥考古研究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中的基础作用，将考古研究贯穿于大遗址

保护利用全过程，不断廓清大遗址价值内涵，明确保护重点，丰富展示内容，拓展传播渠道，全面

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突出贡献。

——坚持保护第一。推动“先考古、后出让”政策落地，严守文物安全底线。引导预防性保护

与抢救性保护并重，促进考古、保护与展示措施有效衔接，系统保护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遗址及其周

边环境、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文物本体科学保护和可持续展示利用。

——坚持合理利用。以“价值利用”为导向，兼顾“相容使用”，发挥大遗址的社会教育功能

和使用价值，充分运用创意、科技手段多维度、多方式展现大遗址价值内涵，让大遗址活起来、传

下去。

——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方法创新，不断健全中国特色

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丰富

保护利用传播技术手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坚持融合发展。正确处理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城乡发展、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的关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分类管理、多方参与、社会共享，探索文物领域深层次改革，兼顾当前利益与

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推动大遗址融入现代生活。

（三） 总体目标

到2025年，大遗址保护利用总体格局基本成型。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总体安全，大遗址考古研

究、保护管理、展示利用、教育休闲、传承创新、传播交流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形成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中国特色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

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彰

显。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大遗址考古工作

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支持重要大遗址编制中长期考古工作计

划，系统持续开展考古测绘、调查、勘探和发掘，搭建全国大遗址基础信息数据平台。实施考古报

告出版工程，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和国际传播工作。支持央地共建、省地共建、校地

共建考古工作基地（站），建设20处国家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房，实现区域考古标本管理现代化、

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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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大遗址空间用途管制措施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健全完善大遗址规划体系，突出《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

划》的指导作用。完成大遗址文物保护规划编制（修编）和公布实施，保护规划强制性内容纳入相

应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组织编制线性大遗址、大遗址

保护利用片区专项规划纲要，增强跨区域保护利用策略协同。鼓励大遗址集中分布市（县）编制文

物资源规划，协调区域文物资源综合保护利用。规范大遗址保护区划内的建设活动，严格依据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进行建设项目的用地和规划审核，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理顺基本建设与考

古工作的关系。

（三）深化理论制度研究与科技应用



重点开展大遗址价值标准、预防性保护、权益分配，以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文物补偿、土地

增减挂钩等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制度体系。支持文

物管理机构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西北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高

校、企业合作，协同建设文化科技创新实验室、基地、示范区，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强化技术集

成和系统解决方案供给能力，推动土遗址结构加固、遗址病害长期监测预警、野外无人安全监控、

适应性遥感测绘、遗址大场景数字化展示和人机互动等关键技术研发，建立与大遗址保护利用技术

创新相适应的全链条标准体系，促进科技装备水平整体跃升，形成一批科研成果、示范案例和技术

标准。

（四）实施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

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城乡建设需求，统筹开展文物本体抢救保护、文物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和文

物安全防护设施建设项目，实现大遗址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综合保护。强化前期研究、现场勘察和

跟踪评价等环节，健全完善工程全流程管理。推动大遗址预防性保护常态化，落实日常巡查和定期

病害监测，开展大遗址防灾减灾研究，探索建立大遗址应急监测与预警机制。实施边疆地区和荒野

型大遗址安全监测监控试点，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安防设施和巡查全覆盖，有效防控文物安全风

险。

（五）提升大遗址展示利用水平

实施大遗址展示提升工程和大遗址研学精品工程，推介一批实证文明起源、彰显文化传承、见

证民族融合、印证文明互鉴的大遗址展示利用项目。持续推动西夏陵、御窑厂窑址（含湖田窑址、

高岭瓷土矿遗址）、石峁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积极培育二里头遗址、三星堆遗址、渤海国上京龙泉

府遗址、古格王国遗址、钓鱼城遗址等世界遗产申报预备项目，全方位展现中国大遗址保护利用成

果和实践经验。



 

（六）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

完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制度设计，健全年度监测、综合评估、准入退出和社会参与机制。完成

第三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行评估，激活立项单位。开展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新增10—

1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培育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等20—30处立项单位。引导地方人民政府有序

建设省级考古遗址公园。支持创建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举办专题化、特色化、精品化文旅活动。实

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互联工程，提升公园开放服务水平。发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作用，打

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艺术周活动品牌。实现参观总人数1500万人次/年。



 　　（七）构建新时代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


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经济圈建设、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

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依托大遗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形成重要大遗址、国家遗产线路、大遗址

保护利用片区为代表，“点、线、面”相结合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重点打造丝绸之路、秦直

道、蜀道、万里茶道、南粤古驿道、湘桂古道、河西走廊等国家遗产线路，持续建设西安、洛阳、

郑州、曲阜、荆州、成都大遗址保护利用片区，勾勒文明经纬、延续中华文脉。 



（八）创新大遗址保护利用体制机制

强化中央主导、央地互动，支持大遗址纳入国家文化公园、国家公园，探索中央与地方合作共

建大遗址保护利用片区、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推动大遗址分类管理，因地制宜设立综合性大遗址

管理机构、多部门协调管理机制，培育和发展理事会，增强大遗址保护管理能力。推动大遗址安全

防范工作纳入当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框架，坚持群防群治，支持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陕

西等大遗址集中分布地区设置安全防护综合控制平台。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文物等多部门沟通协调机制，加强

工作协同。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将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纳入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综合评价体系，

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颁布大遗址保护利用专项法规，充分发挥地方人民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加大经费投入

完善国家引导、地方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经费渠道，集中中央与地方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

会参与的权益分配、绩效评价和补偿、激励、奖励机制，加强资金使用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

（三）强化政策保障

加强本规划与《“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长城、大运河、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保护规划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等统筹实施，推

动各类扶持政策形成合力。

（四）加强队伍建设

持续强化大遗址所在地考古、文物保护和管理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考古、文博专业人员比例

和职称待遇，健全人才激励机制，保持基层队伍稳定。加大人才培训力度，提高队伍整体素质能

力。培育跨领域跨学科创新团队，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充分激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活力。

（五）严格督促落实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细化本省（区、市）“十四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具体任务，重

大问题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开展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国家文物局适时

开展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执行情况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政策和项目支持重

点。

 

附件 

“十四五”时期大遗址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145处）

1. 北 京（3处）：周口店遗址、圆明园遗址、琉璃河遗址

2. 河 北（7处）：泥河湾遗址群、燕下都遗址、中山古城遗址、赵邯郸故城（含赵王陵）、邺

城遗址、定窑遗址、元中都遗址

3. 山 西（5处）：陶寺遗址、侯马晋国遗址、曲村—天马遗址、晋阳古城遗址、蒲津渡与蒲州

故城遗址

4. 内蒙古（4处）：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居延遗址（含甘肃部分）、辽上京遗址（含辽陵及奉

陵邑）、元上都遗址

5. 辽 宁（3处）：牛河梁遗址、高句丽遗址（凤凰山山城、五女山山城）、三燕龙城遗址

6. 吉 林（4处）：高句丽遗址（洞沟古墓群、丸都山城、国内城、罗通山城、自安山城、龙潭

山城）、渤海遗址（渤海中京遗址、八连城遗址、磨盘村山城）、辽金捺钵遗址（城四家子城址、

春捺钵遗址群）、长白山神庙遗址

7. 黑龙江（2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金上京会宁府遗址

8. 上  海（1处）：青龙镇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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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 苏（7处）：鸿山墓群、阖闾城遗址、徐州汉墓群、黄泗浦遗址、南朝陵墓群、扬州城遗

址、明故宫遗址

10. 浙 江（8处）：上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安吉古城遗址、上林湖越窑遗址、大窑

龙泉窑遗址、临安城遗址、宋六陵

11. 安 徽（6处）：凌家滩遗址、双墩遗址、禹会村遗址、寿春城遗址、大工山-凤凰山铜矿遗

址、明中都遗址

12. 福 建（4处）：万寿岩遗址、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城村汉城遗址、德化窑遗址

13. 江 西（5处）：吴城遗址（含筑卫城遗址）、紫金城城址与铁河古墓群（南昌汉代海昏侯

墓）、铜岭铜矿遗址、吉州窑遗址、御窑厂窑址（含湖田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

14. 山 东（10处）：大汶口遗址、焦家遗址、两城镇遗址（含尧王城遗址）、城子崖遗址、大

辛庄遗址、东平陵故城、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杨家盐业遗址群、即墨故城及六曲山墓群

（含琅琊台遗址）

15. 河 南（16处）：仰韶村遗址、北阳平遗址、大河村遗址、平粮台古城遗址、二里头遗址、

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殷墟、郑韩故城、汉魏洛阳故城、邙山陵墓群、隋唐

洛阳城遗址、北宋东京城遗址、宋陵、清凉寺汝官窑遗址

16. 湖 北（6处）：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盘龙城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楚纪南故城

(含龙湾遗址)、擂鼓墩古墓群

17. 湖 南（4处）：城头山遗址、炭河里遗址、铜官窑遗址、老司城遗址

18. 广 东（3处）：石峡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笔架山潮州窑遗址

19. 广 西（3处）：甑皮岩遗址、合浦汉墓群与汉城遗址（含草鞋村遗址、大浪古城遗址）、靖

江王陵

20. 重 庆（1处）：钓鱼城遗址

21. 四 川（5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罗家坝遗址、城坝遗址

22. 贵 州（2处）：可乐遗址、海龙囤遗址

23. 云 南（2处）：太和城遗址、石寨山古墓群

24. 西 藏（3处）：古格王国遗址、芒康盐井古盐田、藏王墓

25. 陕 西（15处）：杨官寨遗址、石峁遗址、周原遗址、丰镐遗址、秦雍城遗址、栎阳城遗

址、秦咸阳城遗址、阿房宫遗址、秦始皇陵、汉长安城遗址、西汉帝陵（含薄太后陵）、隋大兴唐

长安城遗址（含大明宫遗址）、唐代帝陵（含顺陵）、统万城遗址、黄堡镇耀州窑遗址

26. 甘 肃（3处）：大地湾遗址、大堡子山遗址、锁阳城遗址

27. 青 海（2处）：喇家遗址、热水墓群

28. 宁 夏（2处）：水洞沟遗址、西夏陵

29. 新 疆（9处）：吉仁台沟口遗址、北庭故城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交河故城、高昌故城、

达勒特古城遗址、卓尔库特古城遗址、阔纳协海尔古城遗址、坎儿井地下水利工程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5处）

1. 长城：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

2. 大运河：路县故城遗址、大名府故城、大运河南旺枢纽、河道总督署遗址、板闸遗址、回洛

仓遗址、含嘉仓遗址、州桥遗址、荥阳故城（含古荥冶铁遗址）、柳孜遗址等

3. 秦直道：秦直道起点遗址、秦直道延安段、秦直道庆阳段、秦直道东胜段等

4. 蜀道：子午道南段驿站、傥骆道周至段、褒斜道留坝段、金牛道广元段等

5. 明清海防：大鹏所城、蒲壮所城、蓬莱水城、大沽口炮台等

 

相关链接：关于《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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